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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

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，进一步提高资产管理人员

的责任意识与管理水平，规范各部门资产管理员的工作，根据《河

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第 108

号令）和《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部门资产管理第一责任

人。各部门应按照资产管理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健

全部门资产管理的规定及相关流程。

第三条 各部门应重视国有资产的管理、维护工作，须指定

至少一名工作人员为本部门的资产管理员，负责本部门国有资产

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并报资产管理处备案。

第四条 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应尽量保持稳定，业务上接受学

校资产管理处的指导。

第五条 资产管理员的基本信息及调动、交接情况须及时报

资产管理处备案。部门行政主要负责人应做好新老资产管理员的

交接工作。

第六条 资产管理处负责对全校资产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

和日常业务指导。按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资产管理员进行业务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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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和培训，以提高资产管理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，确保资产

管理员胜任各项资产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资产管理员的工作职责是：

（一）正确使用并能熟练操作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资产管

理信息系统，按照系统设定的权限和程序，规范地履行职责，保

证系统的安全运行，做好部门资产增减、变动的信息录入及上报

工作，保证数据准确无误。

（二）宣传和执行国家、学校有关资产管理的规章制度，并

结合部门具体情况制定必要的实施细则。

（三）负责部门各类资产帐簿的建立工作，做到帐物相符、

帐帐相符。

（四）维护部门资产的安全与完整，负责部门资产的验收、

登记、配置、调拨、统计、清查、处置等日常管理工作，对在资

产使用、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上报资产管理处。

（五）定期对部门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（每年至少一次）。

（六）按时参加资产管理处组织的集中业务学习和培训。

（七）完成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其他工作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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